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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消防救援支队文件

三消〔2024〕40号 签发人：姚殿士

办理结果：A

三门峡市消防救援支队
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 55号提案的答复

宋宏杰政协委员：

十分感谢您对消防工作的支持，您在市第八届二次会议上提

出的第 55号提案已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回复如下：

一、加大消防排查整改力度。针对小区内违法占用消防通道

问题常态化开展现场处置，设立禁停标识，划定停车区域，对违

停车辆及时通知车主挪车，对屡教不改者依法依规予以处罚。

回复：一是建立联合执法制度。强力宣贯《三门峡市居民住

宅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》，并推动落地实施，联合住建、公安、

城市管理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整治楼道堆物、占用消防登高场

地、消防车通道、电动自行车乱停放违规充电等违法行为。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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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考核奖惩制度。将消防隐患治理工作与相关单位、乡镇（街

道）平安考核相挂钩，完成消防设施瘫痪小区维修工作、消防车

道、登高场地违法占用整改工作的，予以相应加分；督查中发现

相关部门、镇街、社区及未按要求履行相应职责，小区存在消防

安全隐患的，予以相应的平安考核扣分。三是建立隐患曝光制度。

通过“大河报”、“黄河时报”等省市级媒体，“三门峡消防”微信微

博等媒体进行隐患曝光，将消防安全隐患整改不力的物业管理单

位列为物业企业消防黑名单，进行曝光并通报至物业管理部门。

二、强制对楼道内乱堆放的杂物进行彻底清理,定期清理小

区楼道堆放的杂物。物业公司加强日常巡查，对乱堆乱放的业主

进行及时提醒，与业主相互配好，保障楼道内整洁干净。

回复：一是借鉴经验，推动双防体系建设。推行风险管控和

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防建设，对小区整体的风险分级评定进行社会

公示，居民可实时了解小区的风险等级和隐患清单，利用社会舆

论的力量督促其隐患闭环。二是推陈出新，建立双重预防机制。

聘请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入户开展隐患排查整改，强化社区自治责

任，约束社区居民消防安全行为，通过微网格、消防志愿者等群

体，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、隐患排查、整改督查和消防救援等工

作，实现隐患排查台账化，风险管控数字化。三是重重保障，形

成双向闭环互动。通过水压监测装置实时监测小区消防给水状

态，经由无线信号传输到远程监控平台，当水压过低或出现其他

影响消防给水系统正常使用的情况时，自动报警并将信息反馈给



— 3—

社区、水务部门和专职消防队，以确保关键时刻消防设施能拿得

出、用得上。

三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教育"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单位"活动。

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、小区楼道、电梯等居民经常关注的区域进

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消防部门进校园，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也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通过广电、

网络、报刊等媒体，定期发布消防安全信息，引导居民强化消防

安全意识。

回复：三门峡消防下辖 8个消防救援大队，66名消防宣传

人员，每日 2次常态化宣传，平均 5小时穿梭在居民楼院、重点

单位、沿街门店等场所，消防安全常识普及率大幅提升，有效达

到了解消防、学习消防、传递消防的目的。一是建好用好文化阵

地。全市已建成消防文化主题广场 8个，通过设立消防主题造型、

宣传栏、提示牌等板块，形成固定消防宣传阵地，增强参与性与

趣味性，让居民在耳濡目染中增强消防安全意识。二是配齐配精

基础设施。结合各小区规模、人口数等实际情况和现有消火栓数

量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认真研讨，精准规划增设室外消火栓、消防

器材箱、消防器材集中配置点、微型消防站。鼓励每户家庭配有

干粉灭火器、逃生五件套等家用消防器材，安装无线烟感探测器、

声光警报器等“智慧消防”设备，推动达到消防设施全覆盖。

四、加强社区消防自治工作。建立健全社区消防自治监督机

制，充分发挥群防群治作用，会同社区居民、物业公司、单位员



— 4—

工建立违法曝光微信群，物业公司保安或小区居民可随时拍照上

传违法行为。

回复：一是形成立体化培训格局。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居民

安全意识培育重要内容，定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，组织消防志愿

者对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开展一体化消防宣教服务，构建“全区

域、无盲点”的火灾防控体系。二是延伸全时段宣传触手。利用

各重大节日、重点时段、集市活动等宣传有利时机，开展精准“入

户式”宣传教育，以示范性、浸润式的消防安全宣传，营造安全

稳定的生活环境。三是探索多层级覆盖模式。以微型消防站，志

愿者宣传队伍，消防宣传大使，消防志愿者为宣传主力，大范围

精准覆盖，形成消防安全知识“处处得”的浓厚氛围，将消防安全

文化融入社区日常综合治理活动，鼓励居民积极主动参与消防安

全活动，营造人人参与、个个监督、平安共享的消防安全氛围。

此答复。

三门峡市消防救援支队

2024年 5月 29日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 综合指导科 0398-3119081 联系人：赵腾菲

抄送: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（1份），

市政协、市政府（各 1份）。


